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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95.12.27公告)
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以下簡稱：VOCs) 空污費自96年1月1日起徵收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98.12.31修正公告)
規範第二期程VOCs費率及費額計算方式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揮發性有機物之行業
製程排放係數、操作單元(含設備元件)排放係數、控制效率及其
他計量規定(98.12.29修正公告)

因應二期程徵收，訂定個別物種係數與排放比例

96/1/1 99/1/1

第一期程VOCs空污費徵收
95年12月27日環署空字

第0950102509A號

第二期程VOCs空污費徵收
98年12月29日環署空字第0980119128B號
98年12月31日環署空字第0980118718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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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空污費徵收污染物

一般揮發性有機物：廠內有使用、儲存或製程反應過程會產生VOCs污染物者。

⇒ VOCs定義：指在一大氣壓下，測量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250度以下有機化合物之空氣污染物…。

個別物種：第二期程另外加徵13種個別物種，包含苯、乙苯、苯乙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
二氯乙烷、三氯甲烷(氯仿)、1,1,1-三氯乙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VOCs空污費起徵門檻

屬上述適用對象且全廠VOCs排放量達1公噸/季以上者：

⇒一般揮發性有機物：全廠VOCs排放量可扣除1公噸/季之起徵量

⇒個別物種：全數排放量皆應繳納空污費

全廠VOCs排放量小於1公噸/季者：無需繳納空污費。

VOCs空污費之計量項目

製程：有使用或經製程反應會產生VOCs污染物之製程。

操作單元：設備元件、儲槽、裝載操作、廢氣燃燒塔、油水分離池及廢水處理設施。

二、申報適用對象二、申報適用對象

適用對象：
廢氣燃燒塔：廠內有設置者
儲槽：廠內有設置者，包含固定頂槽及內、外浮頂槽
裝載操作設施：廠內有設置者
設備元件：符合「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二十三條規定者
廢水處理設施/油水分離池：含石化製程廢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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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申報書與
繳費單至環保局

銀行繳款

紀錄資料
備查五年

網路申報
SOx、NOx、VOCs

書面申報
SOx、NOx、VOCs

上網下載最新格式，網址：http://61.219.231.115/inf/download.htm

台北富邦、高雄銀行、台灣銀
行、有代收國稅之銀行或農會

業者應於每年1、4、7、10月申報空污費

採網路或書面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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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報作業流程三、申報作業流程

公私場所

銀行繳款
回填繳款
聯單編號



申報書首頁

表1-總表

表2-製程專用
– 表2.1：採質量平衡者適用(1000V) & 個別物種採用質量平衡(1000Vh)

– 表2.2：採質量平衡者適用(1000V) & 個別物種採用製程物料用料比例計算者(HI1/I1)

– 表2.3：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公告排放係數、EIA、自廠係數) & 個別物種採用製程物
料用料比例計算者(HI1/I1)

– 表2.3(續) ：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公告排放係數、EIA、自廠係數) & 個別物種採用
管道檢測或EIA規範等結果計算者

– 表2.4：兩者並用者，一般VOCs採用公告排放係數 & 個別物種採用質量平衡(1000Vh)

– 表2.5：乾洗作業程序專用

– 表2.6：PU合成皮業及汽車製造表面塗裝業

表3-管道檢測專用

表4-儲槽專用

表5-裝載操作專用

表6-廢氣燃燒塔專用

表7-廢水處理場與油水分離池專用

表8-設備元件專用
– 表8.1：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專用

– 表8.2：設備元件-個別物種專用

主要依據第一期程申
報表單進行修正。
主要增加質量平衡計
量方式與個別物種計
量規則。

主要依據第一期程申
報表單進行修正。
主要增加質量平衡計
量方式與個別物種計
量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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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報書填報流程四、申報書填報流程

申報表單種類 - 僅需依製程屬性填報部分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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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申報計量方式架構

計量方式

VOCs HAPs
計算表單1 計算表單2

1

2

3

申報時應以實際製程進行計量方式判斷，並選擇對應之計算表單

四、申報書填報流程四、申報書填報流程

質量
平衡

排放
係數
等

對應
法規
規範



VOCs:1000V
HAPs:1000Vh 

VOCs:1000V
HAPs:HI1/I1

VOCs:排放係數
HAPs:排放比例

/無排放

VOCs:排放係數
HAPs:HI1/I1

VOCs:排放係數
HAPs:1000Vh

乾洗業

• 印刷 (7種)
• 表面塗裝 (20種)
• 金屬工業 (7種)
電子零組件製程(9種)

• 紙漿、紙製品及木製品製程(3種)
塑橡膠製程(3種)

• 基本化學工業(2種)
• 紡織品製程(2種)
• 其他未分類程序

電子零組件製程(7種)
塑橡膠製程(7種)

• 基本化學工業(4種)
• 印染整理程序
• 皮革製品製程

電子零組件製程(7種)
塑橡膠製程(7種)

• 基本化學工業(7種)
• 印染整理程序

• 金屬工業 (17種)
• 非金屬礦物製造(8種)
• 焚化爐
• 石油煉製業(12種)
• 基本化學工業(101種)

電子零組件製程(8種)
• 紙漿、紙製品及木製品製程(1種)
塑橡膠製程(2種)

• 基本化學工業(2種)

• 乾洗業(2種)
• 屬「汽車製造業表面塗裝作業空
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管制對象

• 屬「聚氨基甲酸酯(PU)合成皮業
揮發性有機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
標準」管制對象

共54種共54種

共13種

共20種共20種

共22種共22種

共139種共139種

共4種共4種

M1-M7、
HM1-HM7 

M1

HM1-HM7

表C、表P

計量方式 計算表單1 計算表單2行業製程別

表2.1 

表2.2 

表2.4 

表2.3

表2.3

表2.6-1、表2.6-2

操作單元申報表單

表4-表8

表4-表8

表4-表8

表4-表8

表4-表8

表4-表8

表2.5表HM2-HM3

法規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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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ˇ之行業製程別表示計量方式為並行者

依據公告製程別彙整其計量方式及對應表單

1-1

1-2

2-1

3

2-2

4.1 申報計量方式架構(續1)
四、申報書填報流程四、申報書填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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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單元之計量方式：儲槽、廢棄燃燒塔係依據美國AP-42計量方

法作對應修正，因應設計其申報系統與表格。

採公告公式者，將提供
EXCEL試算檔輔助計算

採公告公式者，將提供
EXCEL試算檔輔助計算

計量方式
VOCs HAPs

申報表單操作單元

4.1 申報計量方式架構(續2)
四、申報書填報流程四、申報書填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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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需依製程屬性填報部分表單

確定計量方式後，即可依序進行製程及操作單元排放量計算。

依排放量計算結果進行費額計算，即完成申報。

進行操作單元申報

進行製程申報

由製程判定
計量方式

質量平衡

(1000V)
排放係數

(非1000V)

一般VOCs及個別
物種申報

(表2.3、表2.4及
表2.5)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廠內未使用
個別物種

則不需申報

廠內無操作單元
則不需申報

進行製程申報

申報各項排放量
(表2.1、表2.2)

一般VOCs申報
(表M1～表M7)

個別物種申報
(表HM1～表HM7)

各項費額計算

(總表)

完成申報

廠內未使用
則不需申報

一般VOCs及個別
物種申報(表4～表8)

4.2 申報書填報步驟
四、申報書填報流程四、申報書填報流程

廠內未使用
則不需申報



管制編號：                            '

公私場所名稱：                                                                                                         (公司章)

公私場所地址：                                                                                                          '

負責人：                                                         (蓋章)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

承辦人：                                                          '

聯絡電話：(        )                                                      ' 傳真電話：(        )                                         '

污染防制區：SOx      級防制區，NOx      防制區，O3       級防制區

□SOx、NOx、VOCs網路申報(免填書面申報書)
□SOx、NOx書面申報，共                        頁次(不含本頁)
□VOCs書面申報，共                                頁次(不含本頁)

註：本季全廠應繳金額=SOx、NOx及VOCs應繳金額+補繳金額(或 - 溢繳抵減金額)

公文文號：應繳金額(元)

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V2.3)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SOx、NOx
本季全廠應繳金額(元)

□補繳或□溢繳抵減金額(元)VOCs

ˇ

應依所在地縣市政府環保局之
公告現況填寫。

12,500 136,000

此區資料應與固定污染源操
作許可應相符

應填寫單位負責空污費申報
之承辦人聯絡資訊。

首頁含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與第一期程填報方式相同

1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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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表1：總表】

製程 儲槽
裝載

操作

廢氣

燃燒塔

廢水

處理場與

油水

分離池

設備

元件

全廠

總排放量

(公斤)

94年前核

發可抵扣

之排放量

(公斤)

第三級

排放量

(公斤)

第二級

排放量

(公斤)

第一級

排放量

(公斤)

單一費率之

全廠揮發性

有機物收費

費額(元)

累進費率之

全廠揮發性

有機物收費

費額(元)

A1=ΣEi A2=ΣTi A3=ΣLi A4=ΣFi A5=ΣWi A6=ΣOi B=ΣAi E F1 F2 F3 T1=F×12
T2=F1×G1+F2×

G2+F3×G3

G1 G2 G3

製程 儲槽
裝載

操作

廢氣

燃燒塔

設備

元件

全廠

個別物種

費率

(元/公斤)

全廠個別

物種收費

費額(元)

a1=ΣHEi a2=ΣHTi a3=ΣHLi a4=ΣHFi a6=ΣHOi c d=ci×ai

本頁次 總頁次

全廠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

(元)，T5=(T2+T3-T1)×A'+T1-T4

備註說明：1.當F≦6500kg時，F1=F；當6500kg＜F≦49000kg時，F1=6500，F2=F-6500；當F＞49000kg時，F1=6500，F2=42500，F3=F-49000。

                    2.分年度費額優惠係數：99年為0，100年為0.3，101年為0.6。

1,1,1-三氯乙烷(k10)

四氯化碳(k11)

三氯乙烯(k12)

四氯乙烯(k13)

二氯甲烷(k6)

1,1-二氯乙烷(k7)

1,2-二氯乙烷(k8)

三氯甲烷(氯仿)(k9)

二甲苯(k2)

苯(k3)

乙苯(k4)

苯乙烯(k5)

單一費率

12

甲苯(k1)

廢水

處理場與

油水分離池

全廠

個別物種

總排放量

(公斤)
個別物種

a5=ΣHWi b=Σai

各級排放量費率

(元/公斤)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壹、全廠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及應繳納金額計算

一、揮發性有機物全廠排放量與收費費額計算表

全廠應

繳費排放量(公斤)

F=B-E-1000

二、個別物種全廠排放量及應繳納金額計算

污染源

季排放量

(公斤)

全廠個別物種總收費費額(元)，

T3=Σdi

分年度費額優惠係數，A'

□防制設備減免金額；□耗材減免金額

三、全廠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計算

減免額度核定情形

公文文號
核定減免

額度(元)

本季減免額

度(元)，T4

剩餘減免

額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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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廠總排放量應
扣除起徵量1公噸A1應與表2.1-表2.3之計算結果一致

A2-A6應與表4-表8之計算結果一致

總表之各項排放量應與計算表單一致
各項排放量之位數應至小數以下第二位
倘廠內無排放量者，則應填0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1 總表



【表1：總表】

製程 儲槽
裝載

操作

廢氣

燃燒塔

廢水

處理場與

油水

分離池

設備

元件

全廠

總排放量

(公斤)

94年前核

發可抵扣

之排放量

(公斤)

第三級

排放量

(公斤)

第二級

排放量

(公斤)

第一級

排放量

(公斤)

單一費率之

全廠揮發性

有機物收費

費額(元)

累進費率之

全廠揮發性

有機物收費

費額(元)

A1=ΣEi A2=ΣTi A3=ΣLi A4=ΣFi A5=ΣWi A6=ΣOi B=ΣAi E F1 F2 F3 T1=F×12
T2=F1×G1+F2×

G2+F3×G3

G1 G2 G3單一費率

12

各級排放量費率

(元/公斤)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壹、全廠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及應繳納金額計算

一、揮發性有機物全廠排放量與收費費額計算表

全廠應

繳費排放量(公斤)

F=B-E-1000

污染源

季排放量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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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費率試算
一般VOCs費額

應填入臭氧防制區分級之排放量

若季排放量介於1.0-7.5公噸，則分級排放量計算方式
–第三級排放量=季排放量-1,000

–第二級排放量=0

–第一級排放量=0

若季排放量介於7.5-50公噸，則
–第三級排放量=7,500-1,000

–第二級排放量=季排放量-7,500

–第一級排放量=0

若季排放量超過50公噸，則
–第三級排放量=7,500-1,000

–第二級排放量=50,000-7,500

–第一級排放量=季排放量－50,000

7.5公噸 50公噸1公噸(起徵門檻)

第三級費率 第二級費率 第一級費率

第三級費額

第二級費額

第一級費額

50公噸7.5公噸1公噸(起徵門檻) 7.5公噸 50公噸1公噸(起徵門檻)

第三級費率 第二級費率 第一級費率

第三級費額

第二級費額

第一級費額

50公噸7.5公噸1公噸(起徵門檻)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1 總表(續1)



製程 儲槽
裝載

操作

廢氣

燃燒塔

設備

元件

全廠

個別物種

費率

(元/公斤)

全廠個別

物種收費

費額(元)

a1=ΣHEi a2=ΣHTi a3=ΣHLi a4=ΣHFi a6=ΣHOi c d=ci×ai

本頁次 總頁次

全廠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

(元)，T5=(T2+T3-T1)×A'+T1-T4

備註說明：1.當F≦6500kg時，F1=F；當6500kg＜F≦49000kg時，F1=6500，F2=F-6500；當F＞49000kg時，F1=6500，F2=42500，F3=F-49000。

                    2.分年度費額優惠係數：99年為0，100年為0.3，101年為0.6。

1,1,1-三氯乙烷(k10)

四氯化碳(k11)

三氯乙烯(k12)

四氯乙烯(k13)

二氯甲烷(k6)

1,1-二氯乙烷(k7)

1,2-二氯乙烷(k8)

三氯甲烷(氯仿)(k9)

二甲苯(k2)

苯(k3)

乙苯(k4)

苯乙烯(k5)

甲苯(k1)

廢水

處理場與

油水分離池

全廠

個別物種

總排放量

(公斤)
個別物種

a5=ΣHWi b=Σai

二、個別物種全廠排放量及應繳納金額計算

全廠個別物種總收費費額(元)，

T3=Σdi

分年度費額優惠係數，A'

□防制設備減免金額；□耗材減免金額

三、全廠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計算

減免額度核定情形

公文文號
核定減免

額度(元)

本季減免額

度(元)，T4

剩餘減免

額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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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個別
物種費額

填入計算
結果

總表之各項排放量應與計算表單一致

各項排放量之位數應至小數以下第二位

倘廠內無排放量者，則應填0

甲苯、二甲苯之費率為5元，其餘11種個別物種費率為30元

a1應與表2.1-表2.3之計算結果一致
a2-a6應與表4-表8之計算結果一致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1 總表(續2)



【表1：總表】

製程 儲槽
裝載

操作

廢氣

燃燒塔

廢水

處理場與

油水

分離池

設備

元件

全廠

總排放量

(公斤)

94年前核

發可抵扣

之排放量

(公斤)

第三級

排放量

(公斤)

第二級

排放量

(公斤)

第一級

排放量

(公斤)

單一費率之

全廠揮發性

有機物收費

費額(元)

累進費率之

全廠揮發性

有機物收費

費額(元)

A1=ΣEi A2=ΣTi A3=ΣLi A4=ΣFi A5=ΣWi A6=ΣOi B=ΣAi E F1 F2 F3 T1=F×12
T2=F1×G1+F2×

G2+F3×G3

G1 G2 G3

製程 儲槽
裝載

操作

廢氣

燃燒塔

設備

元件

全廠

個別物種

費率

(元/公斤)

全廠個別

物種收費

費額(元)

a1=ΣHEi a2=ΣHTi a3=ΣHLi a4=ΣHFi a6=ΣHOi c d=ci×ai

本頁次 總頁次

全廠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

(元)，T5=(T2+T3-T1)×A'+T1-T4

備註說明：1.當F≦6500kg時，F1=F；當6500kg＜F≦49000kg時，F1=6500，F2=F-6500；當F＞49000kg時，F1=6500，F2=42500，F3=F-49000。

                    2.分年度費額優惠係數：99年為0，100年為0.3，101年為0.6。

1,1,1-三氯乙烷(k10)

四氯化碳(k11)

三氯乙烯(k12)

四氯乙烯(k13)

二氯甲烷(k6)

1,1-二氯乙烷(k7)

1,2-二氯乙烷(k8)

三氯甲烷(氯仿)(k9)

二甲苯(k2)

苯(k3)

乙苯(k4)

苯乙烯(k5)

單一費率

12

甲苯(k1)

廢水

處理場與

油水分離池

全廠

個別物種

總排放量

(公斤)
個別物種

a5=ΣHWi b=Σai

各級排放量費率

(元/公斤)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壹、全廠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及應繳納金額計算

一、揮發性有機物全廠排放量與收費費額計算表

全廠應

繳費排放量(公斤)

F=B-E-1000

二、個別物種全廠排放量及應繳納金額計算

污染源

季排放量

(公斤)

全廠個別物種總收費費額(元)，

T3=Σdi

分年度費額優惠係數，A'

□防制設備減免金額；□耗材減免金額

三、全廠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計算

減免額度核定情形

公文文號
核定減免

額度(元)

本季減免額

度(元)，T4

剩餘減免

額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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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項費額計算結果得到
全廠收費費額

分年度費額優惠係數
99年：0；100年：0.3；101年：0.6

依各項費額計算結果得到全廠收費費額

各項費額之位數應至整數

倘廠內無排放量者，則費額欄位應填0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1 總表(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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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平衡
–表2.1 & 表2.2

•表M1-表M7

•表HM1-表HM7

排放係數
–表2.3 & 表2.3(續)

–表2.4
∙ 表HM1-表HM7

–表2.5
•表HM2-表HM3

操作單元
–表4-儲槽

–表5-裝載操作

–表6-廢氣燃燒塔

–表7-廢水處理場與油水分離池

–表8-設備元件

•表8.1

•表8.2

各種計算表單及輔助計算表單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

對應法規規範
–表2.6-1

•表C、表P

–表2.6-2
∙ 表P



進入製程

VOCs(公

斤)

回收再利用之

VOCs(公斤)

防制設備後

端VOCs(公

斤)

因化學或物理

反應而消耗之

VOCs(公斤)

廢水中所含

VOCs總量

(公斤)

廢棄物中之

VOCs(公斤)

產品中之

VOCs(公斤)

回收儲存

之VOCs(公

斤)

I1 I2 OA1 OA3 OW OS OP OR

進入製程

HAPs(公斤)

回收再利用之

HAPs(公斤)

防制設備後

端HAPs(公

斤)

廢水中所含

HAPs總量

(公斤)

因化學或物

理反應而消

耗之

HAPs(公斤)

廢棄物中

之HAPs(公

斤)

產品中之

HAPs(公

斤)

回收儲存

之

HAPs(公

斤)

全廠HAPs

逸散量

(公斤)

全廠HAPs

排放量

(公斤)

HI1 HI2 HOA1 HOW HOA3 HOS HOP HOR

HF=HI1-HOA1-

HOW-HOA3-HOS-

HOP-HOR

HE=HF+HOA1=HI

1-HOW-HOA3-HOS-

HOP-HOR

本頁次 總頁次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表2.1：製程專用-採質量平衡者適用】

貳、製程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計算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全廠VOCs逸散量

(公斤)

F=I1-OA1-OW-OA3-OS-OP-OR

全廠VOCs排放量(公斤)

一、揮發性有機物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E=F+OA1=I1-OW-OA3-OS-OP-OR

二、個別物種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備註：本表請配合質量平衡計算表單進行資料統計與填寫；倘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個別物種(HAPs)名稱

M1

HM1

Input

Input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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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實廠紀錄表單
計算對應VOCs投入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

重量百分比為各個物料之其中

物料

VOCsV

Vi
i

i

,

1000∑ ×

含量百分比為各個物料之其中

物料

HAPVh

Vh

i

i
i

i

,

1000∑ ×

此項欄位不得為0，且排放量之

位數應至小數以下第二位



進入製程

VOCs(公斤)

回收再利用之

VOCs(公斤)

防制設備後端

VOCs(公斤)

因化學或物理

反應而消耗之

VOCs(公斤)

廢水中所含

VOCs總量

(公斤)

廢棄物中之

VOCs(公斤)

產品中之

VOCs(公斤)

回收儲存之

VOCs(公斤)

I1 I2 OA1 OA3 OW OS OP OR

本頁次 總頁次

二、個別物種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備註：本表請配合質量平衡計算表單進行資料統計與填寫；倘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HAPs排放比例(%) 全廠製程HAP排放量(公斤)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一、揮發性有機物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表2.2：製程專用-採質量平衡者適用】

貳、製程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計算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全廠VOCs逸散量(公斤)

F=I1-OA1-OW-OA3-OS-OP-OR

全廠VOCs排放量(公斤)

E=F+OA1=I1-OW-OA3-OS-OP-OR

個別物種(HAPs)名稱

P=HI1/I1 HE=E×P

進入製程HAPs(公斤)

HI1

與表2.1之差異，僅在個別
物種引用之計算方式不同
表2.2之個別物種僅須填具
HM1

I1

P=HI1/I1HI1

-18-

表2.2(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HI1/I1)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1)

i
i

i PE∑ ×

E
重量百分比為各個物料之其中

物料

VOCsV

Vi
i

i

,

1000∑ ×



含括製程:

統計時間:

原物料名稱
揮發性有機物含量之

重量百分比(%)，A

原物量用量(公斤)

，B

揮發性有機物投入量(公斤)

，C=A×B
資料來源

備註說明:

1.原物料用量為新購入之投入量，未包含回收再使用之投入量。

2.含括製程與統計時程依據各廠狀況與製程連接方式進行區分。

3.資料來源應標明含量資料來源與用量統計資料來源。

表M1：I1:VOCs投入量計算表

製程I1之VOCs投入量，D=Σ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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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使用
不列入計量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與表2.2(一般
VOCs：1000V & 個別物種：HI1/I1)使用之M1與HM1皆相同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2)

M1 HM1

應說明含量比例資料來源，

如供應商提供之成分比例、

檢測報告書(倘方法未經環檢所

認證，則應提供相關品保/品管)



進入製程

VOCs(公

斤)

回收再利用之

VOCs(公斤)

防制設備後

端VOCs(公

斤)

因化學或物理

反應而消耗之

VOCs(公斤)

廢水中所含

VOCs總量

(公斤)

廢棄物中之

VOCs(公斤)

產品中之

VOCs(公斤)

回收儲存

之VOCs(公

斤)

I1 I2 OA1 OA3 OW OS OP OR

進入製程

HAPs(公斤)

回收再利用之

HAPs(公斤)

防制設備後

端HAPs(公

斤)

廢水中所含

HAPs總量

(公斤)

因化學或物

理反應而消

耗之

HAPs(公斤)

廢棄物中

之HAPs(公

斤)

產品中之

HAPs(公

斤)

回收儲存

之

HAPs(公

斤)

全廠HAPs

逸散量

(公斤)

全廠HAPs

排放量

(公斤)

HI1 HI2 HOA1 HOW HOA3 HOS HOP HOR

HF=HI1-HOA1-

HOW-HOA3-HOS-

HOP-HOR

HE=HF+HOA1=HI

1-HOW-HOA3-HOS-

HOP-HOR

本頁次 總頁次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表2.1：製程專用-採質量平衡者適用】

貳、製程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計算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全廠VOCs逸散量

(公斤)

F=I1-OA1-OW-OA3-OS-OP-OR

全廠VOCs排放量(公斤)

一、揮發性有機物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E=F+OA1=I1-OW-OA3-OS-OP-OR

二、個別物種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備註：本表請配合質量平衡計算表單進行資料統計與填寫；倘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個別物種(HAPs)名稱

M2-M6

HM2-HM6

Outpu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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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3)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

Output為扣除欄位，公私
場所應視廠內實際情形自
行提報

–無法舉證之項目則視為
廠內逸散，該欄位應填0

–各項排放量之位數應至
小數以下第二位

依據實廠紀錄表單
計算對應VOCs扣除量



含括製程:

統計時間:

VOCs之

重量百分

比(%)

回收量

(公斤)

儲存量

(公斤)

售出量

(公斤)

VOCs

回收量

(公斤)

VOCs

儲存量

(公斤)

VOCs

售出量

(公斤)

VOCs再生

利用量

(公斤)

污染來源 再利用製程

A B C D G=A×B H=A×C J=A×D K=G-H-J M____-E___ M____-E____

備註說明:

1.回收量係指調查期程內該設備回收之物種總量；儲存量係指調查期程內收集儲存備用之總量；售出量係指廠方將回收之用量，售於其他業者供其再

利用之總量。

2.所有記錄單位皆以重量呈現統計結果，若採用體積為紀錄單位，請依據其密度換算成重量後填寫。

3.污染來源請填具該回收設備所收集廢氣之污染產生源。

I2:每季再生利用量(公斤)，E=ΣKi

OR:每季回收儲存或售出量(公斤)，F=ΣHi+ΣJi

表M2：I2、OR:回收再生利用與儲存VOCs計算表

回收設備

名稱

回收物

種名稱

物種密度

(g/cm3)

回收設備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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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非投入製程再利用之原(物)料
回收量＝ VOCs重量百分比(%) ×
儲存量 ＋ VOCs重量百分比(%) ×
售出量

每季非投入製程再利用之原(物)料
回收量＝個別物種重量百分比(%)×
儲存量＋個別物種重量百分比(%)×
售出量

M2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4)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

● 表M2/表HM2：回收儲存或售出含量(OR/HOR)

● OR：與VOCs排放有關之非投入製程再利用之原(物)料回收量

● HOR：與個別物種排放有關之非投入製程再利用之原(物)料回收量

HM2



防制設備削減之VOCs量 ＝

檢測當時之活動強度

調查期間之活動強度
端排放量檢測當時之防制設備後 × 

檢測當時之活動強度

調查期間之活動強度
端排放量檢測當時之防制設備前 −×

-22-

備註：

1.屬法規應採削減率者，排放口前端均應設採樣口(除已取得
主管機關核備函者外)

2.其他對象則前端排放量可由公告防制設備效率回推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5)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

● 表M3/表HM3：防制設備削減量(OA3/HOA3)

● OA3：污染源產生之廢氣，經集氣設施收集後，且因防制設備之化學或物理

反應而削減之廢氣量 。

● HOA3：污染源產生之廢氣，經集氣設施收集後，且因防制設備之化學或物理

反應而削減之廢氣量 。



廢水量

(公斤)

廢水中VOCs含量

之重量百分比(%)

廢水中VOCs含量

(公斤)

A B C=A×B

表M4：OW：廢水中揮發性有機物含量計算表

含括製程:

統計時間:

採樣日期 廢水處理方式 資料來源

OW：廢水中所含VOCs總量(公斤)，D=ΣCi

備註說明:

1.資料來源應明列廢水中VOCs含量資料來源與廢水量之數據來源。

2.廢水排放設施或管線屬完全密閉且不與大氣接觸，且受良好儲存與處理不會在此程序中排放者，可納入

揮發性有機物總輸出量之統計範圍，若非屬前述狀況者，則直接納入揮發性有機物總逸散量中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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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中VOCs含量＝ 廢水中VOCs/個別物種之重量百分比(%) × 廢水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6)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

● 表M4/表HM4：廢水含量(OW/HOW)

● OW：與VOCs排放有關之廢水量

● HOW：與個別物種排放有關之廢水量

M4 HM4



廢棄量(公斤)

VOCs含量之

重量百分比

(%)

VOCs含量

(公斤)

A B C=A×B

表M5：OS：廢棄物(廢溶劑)中揮發性有機物含量計算表

含括製程:

統計時間:

清運日期 處理方式 資料來源

OS：廢棄物(廢溶劑)中所含VOCs總量(公斤)，D=ΣCi

備註說明:

1.處理方式應標註廢棄物或廢溶劑之後續清運與處理方式，是否委由合格代處理業處理，是否登錄廢管處之資

料。

2.廢棄量應不包含回收之揮發性有機物，另若該廢棄物與廢溶劑未能檢具妥善處理之證明，則可納入揮發性有

機物總輸出量之統計範圍，若非屬前述狀況者，則直接納入揮發性有機物總逸散量中估算。

3.資料來源應明列廢棄物中VOCs含量資料來源與廢棄物量之數據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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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廢溶劑)中VOCs含量＝廢棄物VOCs/個別物種之重量百分比(%) × 廢棄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7)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

● 表M5/表HM5：廢棄物含量(OS/HOS)

● OS：與VOCs排放有關之廢溶劑或廢棄物量

● HOS：與個別物種排放有關之廢溶劑或廢棄物量

M5 HM5

處理方式可自行處理或委外處理，並可
以焚化、再利用等或其他方式



含括製程:

統計時間:

產量(公斤)
VOCs含量之重量百

分比(%)
產品中VOCs含量(公斤)

A B C=A×B

OP:產品中所含揮發性有機物總量(公斤)，D=ΣCi

備註說明:

1.資料來源應明列產品中VOCs含量資料來源與產品量之數據來源。

表M6：OP:產品中揮發性有機物含量計算表

產品名稱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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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中VOCs含量＝ 產品中VOCs/個別物種之重量百分比(%) × 產品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8)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

● 表M6/表HM6：產品含量(OP/HOP)

● OP：與VOCs排放有關之產品量

● HOP：與個別物種排放有關之產品量

M6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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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9)

表2.1(一般VOCs：1000V & 個別物種：1000Vh)

● 計算製程排放量對應填具(M7/HM7)

M7

HM7

製程排放量(公噸/季)＝Input-Output =I1-OW-OA3-OS-OP-OR

製程排放量(公噸/季)＝Input-Output =HI1-HOW-HOA3-HOS-HOP-HOR

由M1-M6及HM1-HM6之
計算結果代入

各項排放量之位數應
至小數以下第二位



進入製程

HAPs(公斤)

回收再利用之

HAPs(公斤)

防制設備後

端HAPs(公

斤)

廢水中所含

HAPs總量

(公斤)

因化學或物

理反應而消

耗之

HAPs(公斤)

廢棄物中

之HAPs(公

斤)

產品中之

HAPs(公

斤)

回收儲存

之

HAPs(公

斤)

全廠HAPs

逸散量

(公斤)

全廠HAPs

排放量

(公斤)

HI1 HI2 HOA1 HOW HOA3 HOS HOP HOR

HF=HI1-HOA1-

HOW-HOA3-HOS-

HOP-HOR

HE=HF+HOA1=HI

1-HOW-HOA3-HOS-

HOP-HOR

本頁次 總頁次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貳、製程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計算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二、個別物種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備註：本表請配合質量平衡計算表單進行資料統計與填寫；倘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一、揮發性有機物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個別物種(HAPs)名稱

全廠VOCs排放量(公斤)

E

進入製程VOCs(公斤)

I1

全廠VOCs逸散量(公斤)

F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表2.6-1：製程專用】

揮發性用機物-法規申報

個別物種-採質量平衡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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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表P

應依質量平衡方式計算

Input
表C、表P

全廠排放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10)

表2.6-1：法規申報專用表單

● Input及全廠排放量均應與表C及表P計算結果一致

● 各項排放量之位數應至小數以下第二位

● 個別物種應依質量平衡方式計算



本頁次 總頁次

二、個別物種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備註：本表請配合質量平衡計算表單進行資料統計與填寫；倘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HAPs排放比例(%) 全廠製程HAP排放量(公斤)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一、揮發性有機物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貳、製程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計算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表2.6-2：製程專用】

揮發性用機物-法規申報

個別物種-採Vh/V者適用

個別物種(HAPs)名稱

HE=E×PHI1

全廠VOCs逸散量(公斤)

F

進入製程HAPs(公斤)

P=HI1/I1

全廠VOCs排放量(公斤)

E

進入製程VOCs(公斤)

I1

-28-

表P

應依排放比例方式計算

Input
表P

全廠排放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11)

表2.6-2：法規申報專用表單

● Input及全廠排放量均應與表P計算結果一致

● 各項排放量之位數應至小數以下第二位

● 個別物種應依質量平衡方式計算



表C、汽車製造業表面塗裝作業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申報書

1 2 3 4 5 6 7 8 9 13 14 15 17

本月

用量

(公升)

比重 固形份
(%)

VOC含量

(%)
VOC總量

(kg)
收集

效率

(%)

處理

效率

(%)

處理量

(kg)
排放量

(kg)
月產量

 (台/月)
底塗面積

(m2/台)

八、VOC總排放量(12)

 9.本月總面積(16)=各車型月總面積之總和 10.單位面積排放量(17)=(12)/(16)

備註

十、本月總面積(16)

 1.本月用量(1)=購入量-退貨量+上月庫存量-本月庫存量+回收使用 2.VOC總量(5)=(1)*(2)*(4)

 3.處理量(8)=(5)*(6)*(7)  4.排放量(9)=(5)-(8)

 5.換色清洗用溶劑(10)用量與處理量之計算請參考換色清洗用溶劑使用與回收之質量平衡圖

 6.周邊擦拭用溶劑(11)包括用於以下單元之用量：自動機或靜電槍外部清洗、噴房污染清洗與其他(防塵衣清洗、手噴槍及塗料

管表面清洗、生產前試車與夜間保養功能測試)，若有委外清洗，溶劑用量亦需一併計入

 7.VOC總排放量(12)=一至七之VOC排放量總和  8.各車型月總面積(15)=(13)*(14)

九、各車型月產量及底塗面積

A 車 型
B 車 型
C 車 型

    CLEAR THINNER

    CLEAR COAT
    SOLID THINNER

七、周邊擦拭用溶劑

(11)

    噴漆溶劑

六、換色清洗用溶劑

(10)

五、修補用漆

    噴漆底漆

    BASE COAT

    中塗溶劑

四、上塗塗裝

    BASE THINNER

    中塗底漆

    PVC
    甲苯(擦拭溶劑)

    SOLID COAT

一、塗料樹脂

    色料

名  稱 單位

面積

排放量

(g/m2)

月總面積

(m2/月)

二、填料及PVC
    SEAL

    添加劑

    調整劑

三、中塗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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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總投入量＝ 1.塗料樹脂＋2.填料及PVC＋
3.中塗塗裝＋4.上塗塗裝＋5.修補用漆＋
6.換色清洗用溶劑＋7.周邊擦拭用溶劑－
8.回收量

VOCs總投入量＝ 1.塗料樹脂＋2.填料及PVC＋
3.中塗塗裝＋4.上塗塗裝＋5.修補用漆＋
6.換色清洗用溶劑＋7.周邊擦拭用溶劑－
8.回收量

VOCs總排放量計算結果VOCs總排放量計算結果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12)

表C：汽車製造業表面塗裝作業專用表單



表P、聚氨基甲酸酯合成皮業揮發性有機物及二甲基甲醯胺污染防制記錄申報書(1)
所屬年月份：    年  月

低( 100 g/m2以下) 中( 100 ~ 200 g/m2) 高( 200 g/m2以上)

1.樹脂原液用量 ton

2.樹脂原液中固型分比例 %

3.樹脂原液中DMF比例 %

4.樹脂原液中其他有機溶劑比例 %

5.調配時DMF添加量 ton

6.調配時其他有機溶劑添加量 ton

7.DMF回收量 ton

8.其他有機溶劑回收量或削減量 ton

9.有機溶劑總用量=(1.)×(4.)+(6.)-(8.) ton

10.產品總長 m

11.平均寬度 m

12.產品總面積 m2

13.個別排放係數=(9.)×1000000÷(12.) g/m2

14.月平均排放係數 g/m2

低( 100 g/m2以下) 中( 100 ~ 200 g/m2) 高( 200 g/m2以上)

1.黏著劑原液用量 ton

2.黏著劑原液中固型分比例 %

3.黏著劑原液中DMF比例 %

4.黏著劑原液中其他有機溶劑比例 %

5.調配時DMF添加量 ton

6.調配時其他有機溶劑添加量 ton

7.DMF回收量 ton

8.其他有機溶劑回收量或削減量 ton

9.有機溶劑總用量=(1.)×(4.)+(6.)-(8.) ton

10.產品總長 m

11.平均寬度 m

12.產品總面積 m2

13.個別排放係數=(9.)×1000000÷(12.) g/m2

14.月平均排放係數 g/m2

低( 100 g/m2以下) 中( 100 ~ 200 g/m2) 高( 200 g/m2以上)
1.油墨或塗料原液用量 ton

2.油墨或塗料原液中有機溶劑比例 %

3.調配時其他有機溶劑添加量 ton

4.其他有機溶劑回收量或削減量 ton

5.有機溶劑總用量=(1.)×(2.)+(3.)-(4.) ton

6.產品總長 m

7.平均寬度 m

8.產品總面積 m2

9.個別排放係數=(5.)×1000000÷(8.) g/m2

10.月平均排放係數 g/m2

總排放係數 g/m2

1

備註1：產品總面積=產品總長×平均寬度；個別排放係數經產品量加權平均後得月平均排放係數。

備註2：總排放係數為乾式樹脂塗佈、接著塗佈及表面處理塗佈的月平均排放係數的總和。

備註3：本表項次若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併附。

一

、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及
 
二
 
甲
 
基
 
甲
 
醯
 
胺
 
使
 
用
 
量
 
記
 
錄

乾式樹脂塗佈(面料層)
月份 1月

塗佈量(g/m2)

表面處理塗佈(印刷層)
月份 1月

塗佈量(g/m2)

塗佈量(g/m2)

接著塗佈(接著層)
月份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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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層、接著層＝
(1)樹脂原液用量×(3)樹脂原液中
DMF比例＋(5)調配時DMF添加量－
(7)DMF回收量＋(9)有機溶劑總用量

面料層、接著層＝
(1)樹脂原液用量×(3)樹脂原液中
DMF比例＋(5)調配時DMF添加量－
(7)DMF回收量＋(9)有機溶劑總用量

印刷層＝(5)有機溶劑總用量印刷層＝(5)有機溶劑總用量

VOCs排放量＝面料層＋接著層＋印刷層VOCs排放量＝面料層＋接著層＋印刷層

計算I1時則不
可扣除回收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製程(續13)

表P：PU合成皮業專用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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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排放量(公噸/季)＝一般VOCs排放係數×活動強度×(1-集氣效率×處理效率)

集氣設施

名稱

集氣

效率

d

活性碳季

更換量(公

斤)，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

備名稱

處理

效率

f2

總頁次

製程

編號 單位單位

原(物)料

或產品名

稱

原(物)料

或產品

量，b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個別物種(HAPs)名稱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HAPs排放比例(%)

P=HI1/I1或單一排放比

進入製程

HAPs(公斤)

總控制

效率

f3

一、揮發性有機物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

(公斤)，採固定床式

吸附塔者E={【c×(1-

d)】+【(c×d)-f1】}；

單一設備者E=c×(1-d

×f2)；多樣控制設備

E=c×(1-f2)；無控制

效率者E=c

控制效率

控制前

排放總

量(公斤)

，c=a×b 連接情形

說明

集氣設施 固定床式吸附塔
吸附塔以外

控制設備

屬單一設備設置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量平衡者適用】

屬多樣設備之串

並聯設置

貳、製程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計算

排放係數 估算基礎

單位

排放

強度

(公斤)

a

製程名稱 計量方式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HI1

計量方式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二、個別物種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備註：1.倘公告係數或自廠係數之係數核定為公式，應將計算公式填於排放係數欄位，並將計算後之排放量填於控制後之排放總量欄位。

　　　2.本表倘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全廠HAP排放量(公斤)

HE=E×P

進入製程VOCs

(公斤)

I1

本頁次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與第一期程計算方式一致

填入公告排放比例
或HI1/I1計算值

查公告附表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14)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修正活性碳更換量效率



製程控制前排放量(公噸/季)＝一般VOCs排放係數×活動強度

排放係數：為未控制前之係數值，可反應總排放總量

(含管道+逸散)，業者應依所屬之行業製程別選取適用之排放係數。

活動強度：係指原物料用量或產品產量，業者應依行業製程排放係數之估算基礎

(原物料或產品)統計自廠每季之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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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15)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 集氣設施之集氣效率：僅指廢氣收集效率，而非廢氣處理效率，故

不可以控制效率視之進行計算，而應視後端連接之防制設備的控制

效率計算VOCs排放量。

集氣方式

對應之集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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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16)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控制效率：

–防制設備處理效率：依自廠防制設備種類對應之處理效率進行計算。

對應之處理效率

防制設施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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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17)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依據集氣設備與防制設備之類型與連接方式不同，必填欄位規範不同。

集氣設施

名稱

集氣

效率

d

活性碳季

更換量(公

斤)，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

備名稱

處理

效率

f2

屬多樣設備之串

並聯設置

總控制

效率

f3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

(公斤)，採固定床式

吸附塔者E={【c×(1-

d)】+【(c×d)-f1】}；

單一設備者E=c×(1-d

×f2)；多樣控制設備

E=c×(1-f2)；無控制

效率者E=c

控制效率

連接情形

說明

集氣設施 固定床式吸附塔
吸附塔以外

控制設備

屬單一設備設置

集氣設施

名稱

集氣

效率

d

活性碳季

更換量(公

斤)，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

備名稱

處理

效率

f2

屬多樣設備之串

並聯設置

總控制

效率

f3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

(公斤)，採固定床式

吸附塔者E={【c×(1-

d)】+【(c×d)-f1】}；

單一設備者E=c×(1-d

×f2)；多樣控制設備

E=c×(1-f2)；無控制

效率者E=c

控制效率

連接情形

說明

集氣設施 固定床式吸附塔
吸附塔以外

控制設備

屬單一設備設置

僅採用固定床式吸附塔者，灰色欄位毋須填寫，其他欄位不得空白僅採用固定床式吸附塔者，灰色欄位毋須填寫，其他欄位不得空白

勾選屬單一設備設置者，灰色欄位毋須填寫，其他欄位不得空白勾選屬單一設備設置者，灰色欄位毋須填寫，其他欄位不得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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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18)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集氣設施

名稱

集氣

效率

d

活性碳季

更換量(公

斤)，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

備名稱

處理

效率

f2

屬多樣設備之串

並聯設置

總控制

效率

f3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

(公斤)，採固定床式

吸附塔者E={【c×(1-

d)】+【(c×d)-f1】}；

單一設備者E=c×(1-d

×f2)；多樣控制設備

E=c×(1-f2)；無控制

效率者E=c

控制效率

控制前

排放總

量(公斤)

，c=a×b 連接情形

說明

集氣設施 固定床式吸附塔
吸附塔以外

控制設備

屬單一設備設置

屬多樣設備之串並連設置欄位之填寫方式
–對應欄位填寫方式：

3450
局部
集氣
系統

0.6
0

200 40

洗滌塔 活性碳洗滌塔 活性碳

洗滌塔處理效率＝0.50

逸散量＝排放係數×活動強度×(1-集氣效率)  

=3450×(1-0.60)=1380

管道排放量＝ 【3450×0.60× (1-0.50)】-(200×0.2)

=995

製程總排放量＝逸散量+管道排放量=1380+995=2375

註：管道排放量最小為0

直接填入控制後之
排放總量

填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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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19)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全廠HAP排放量(公斤)

HE=E×P

進入製程VOCs

(公斤)

I1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HI1

計量方式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HAPs排放比例(%)

P=HI1/I1或單一排放比

進入製程

HAPs(公斤)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個別物種(HAPs)名稱

灰鐵
鑄造
程序

M01 苯

ˇ
0.3470

灰鐵
鑄造
程序

M01 甲苯

ˇ
0.1410

灰鐵
鑄造
程序

M01 二甲苯

ˇ
0.1200

採用單一排放比例者，灰色欄位毋須填寫，其他欄位不得空白

採用HI1/I1者，則各欄位均需填寫，不得空白

採用單一排放比例者，灰色欄位毋須填寫，其他欄位不得空白

採用HI1/I1者，則各欄位均需填寫，不得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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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物種排放比例係數填報方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20)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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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個別物種排放比例係數

製程排放量(公噸/季)＝個別物種排放比例係數×活動強度

排放比例型式:

業者應依所屬之行業製程別選取適用之排放比例係數

以個別物種與揮發性有機物原物料量中之含量比例做為其排放比例

活動強度：係指一般揮發性有機物申報控制後之排放量。

總含量原物料中揮發性有機物

原物料中個別物種含量
，簡稱

1

1

I
HI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21)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集氣設施

名稱

集氣

效率

d

活性碳季

更換量(公

斤)，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

備名稱

處理

效率

f2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製程

編號
計量方式

控制前

排放總

量(公斤)

，c=a×b 連接情形

說明

集氣設施 固定床式吸附塔
吸附塔以外

控制設備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量平衡者適用】

屬多樣設備之串

並聯設置

總控制

效率

f3

二、個別物種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

(公斤)，採固定床式

吸附塔者E={【c×(1-

d)】+【(c×d)-

f1】}；單一設備者

E=c×(1-d×f2)；多樣

控制設備E=c×(1-

f2)；無控制效率者

E=c

控制效率

屬單一設備設置

單位

貳、製程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計算

製程

名稱

排放係數 估算基礎

單位

排放

強度

(公斤)

a

單位

原(物)料

或產品名

稱

原(物)料

或產品

量，b

個別物種(HAPs)

名稱

個別物種採用EIA規範或管道檢測等結果
計算者；其計算方式與一般VOCs相同

個別物種採用EIA規範、管道檢測或自廠係數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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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3：製程(續22)

表2.3：製程專用-非採質量平衡者適用



個別物種採用質量平衡方式計算
對應計算表單：HM1-H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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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期程計算方式
與表單內容一致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4：製程(續23)

表2.4：製程專用-排放係數與質量平衡並行者



集氣設施

名稱

集氣

效率

d

活性碳季

更換量(公

斤)，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

備名稱

處理

效率

f2

總頁次

製程

編號 單位單位
原(物)料或

產品名稱

原(物)料

或產品

量，b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個別物種(HAPs)名稱

全廠HAPs

逸散量(公斤)

HF=HI1-HOA1-HOR

防制設備後端

HAPs(公斤)

總控制

效率

f3

一、揮發性有機物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

(公斤)，採固定床式

吸附塔者E={【c×(1-

d)】+【(c×d)-f1】}；

單一設備者E=c×(1-d

×f2)；多樣控制設備

E=c×(1-f2)；無控制

效率者E=c

控制效率

控制前

排放總

量(公斤)

，c=a×b 連接情形

說明

集氣設施 固定床式吸附塔
吸附塔以外

控制設備

屬單一設備設置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表2.3-1 VOCs(乾洗作業程序專用】

屬多樣設備之串

並聯設置

貳、製程揮發性有機物與個別物種排放量計算

排放係數 估算基礎

單位排

放強度

(公斤)

a

製程名稱 計量方式

HI1=A×b

二、個別物種製程排放量計算表

□公告係數(公告製程別:                           )

□EIA規範(文號:                                        )

□管道檢測

□自廠係數(文號:                                      )

備註：1.倘公告係數或自廠係數之係數核定為公式，應將計算公式填於排放係數欄位，並將計算後之排放量填於控制後之排放總量欄位。

　　　2.本表倘不敷使用請自行影印。

全廠HAP排放量(公斤)

HE=HF+HOA1=HI1-HOR

回收儲存之

HAPs(公斤)

HOR

本頁次

HOA1

進入製程HAPs

(公斤)

回收再利用之

HAPs(公斤)

HI2

HAPs含量之重量

百分比(%)

A

與第一期程計算方式
與表單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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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1可直接由A×b計算，
HI2、HOA3及HOR則需另外

填寫表HM2及表HM3

乾洗業專用表單：個別物種採用質量平衡方式計算，但因製程單
純，故簡化表單。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2 表2.5：製程(續24)



名稱 活動強度，a 單位/小時

檢測報告

編號

 排放係數檢測結果摘要

檢測期間原物料或產品量 待測物之

校正濃度

(ppm)

校正後

乾基排氣量

(CMM)

排放量

(公斤/小時)

b

單位排放

強度(公斤)

c=b÷a

單位

【表3、管道檢測專用】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檢測方法 檢測日期 檢測物種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排放管道

編號

採管道檢測者，需填寫此張表單
採管道檢測者，集氣設施應為管線密閉或密閉負壓操作(效率100%)

原表單僅考量一般VOCs，第二期
程表單增加檢測物種之欄位。

活動強度的估算基礎需與公
告係數一致，例如：銅箔基
板製造程序之估算基礎，為
原料-樹脂使用量，則檢測時
所登載之活動強度，亦需以
此為基準。

本頁各項欄位資訊不得有空白本頁各項欄位資訊不得有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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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排放強度計算方式＝檢測結果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活動強度。
單位應統一與公告係數一致：VOCs 
公斤/原物料或產品 公噸。
如排放係數之欄位單位排放強度過
小，則應將活動強度之單位放大表
示之。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3 表3：管道檢測專用



進料量 單位
集氣設施

名稱

集氣效率

d

活性碳季更

換量(公斤)

，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備名稱
處理效率

f2

□固定頂槽

□內浮頂槽

□外浮頂槽

□公告公式

□EIA規範(文號:                          )

□自廠係數(文號:                         )

集氣設施 固定床式吸附塔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公斤)，

採固定床式吸附塔者

E={【a×(1-d)】+【(a×d)-

f1】}；單一設備者E=a×(1-d

×f2)；無控制效率者E=c

儲槽型式

季物料進料量 吸附塔以外控制設備
控制前

排放總量

(公斤)，a

儲槽編號 計算過程說明計量方式儲存物料名稱

HAPs排放比例(%)

P

□公告係數

□EIA規範(文號:                           )

□自廠係數(文號:                          )

全廠HAPs控制後排放量(公斤)

HT=T×P
計量方式個別物種(HAPs)名稱儲槽編號

增列浮頂槽之徵收對象，
直接採用排放量申報公
式，統一計量原則。

修正控制後排放量計算方式，
增加集氣設施及固定床式吸附

塔計算公式

個別物種

汽油：以各批次油品之HAPs重
量百分比平均值計算
其他物料：以HI1/I1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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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VOCs

重油、柴油、低硫燃油等均需申報儲槽之VOCs空污費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4 表4：儲槽專用



參數 業者形式 數值

576565

C：外殼黏著係數(bbl/1000呎2) 單一物料-稍微生鏽  a 0.0015

7.21

47.5

Nc：支柱數目(無因次) 0<D≦85 1

Fc：有效支柱直徑(呎) 支柱情形未知 1

126.40

57.39

KRa：無風速狀態邊緣密封損失因子{磅-莫耳/[呎年]} 5.8

KRb：風速相關邊緣密封損失因子{磅-莫耳/[呎(哩/小時)
n
年]} 0.3

n：封口相關風速指數(無因次) 2.1

4.25

47.5

5.6

14.7

107

KC：產品係數 其他物料 1

0.199233

3053.585

1386.328

NFi：某一型式板層附屬配件數(i=0,1,2,………,n'')(無因次)(見KFNF表)

KFi：某一型式板層附屬配件之排放係數(i=0,1,2,………,n'')(磅-莫耳/年)

n''：附屬配件種類(無因次)

FF：總板層附屬配件排放係數(磅-莫耳/年) 0

LF：內浮頂槽之板層附屬配件損失(磅/季) 0

LF：內浮頂槽之板層附屬配件損失(公斤/季) 0

KD：每單位接縫長度之排放係數(磅-莫耳/呎-年) 焊接板層 0

SD：浮頂板層縫長度係數(呎/呎2) Continuous sheet constructionb-5 ft wide 0.2

LD：浮頂槽之板層接縫損失(磅/季) 0

LD：浮頂槽之板層接縫損失(公斤/季) 0

內浮頂槽排放量LT=LW+LE+LF+LD，公斤/季 1443.72

外浮頂槽排放量LT=LW+LE，公斤/季 1443.72

LE：浮頂槽之板層邊緣密封損失(磅/季)

LE：浮頂槽之板層邊緣密封損失(公斤/季)

V：平均風速(哩/小時)

Metallic shoe seal-Primary seal only

MV：物料分子量(磅/磅-莫耳)

PA：平均大氣壓(psia)

PVA：真實蒸氣壓(psia)，請查表

P*：蒸氣壓函數

D：儲槽直徑(呎)

WL：平均液體密度(磅/加侖)

Lw：浮頂下降損失(磅/季)

Lw：浮頂下降損失(公斤/季)

D：儲槽直徑(呎)

Q：季儲存量(bbl/季)
D 儲槽直徑(公尺) 11.5824

n 季實際儲存天數 91.25

H1 儲槽高度(公尺) 14.52

H2 平均儲存液面高度(公尺) 11.62

ΔT 平均日溫差(℃) 7.5

T 各縣市平均溫度(℃) 22.8

ΔPv 平均日蒸氣壓差(psia) 六號重油(26.67℃ 0.00009

P 液體狀況時之真實蒸氣壓(psia)，與儲槽內之溫度有關 0.00014

α 顏色係數(無因次)(槽頂顏色-側面顏色） 中灰-中灰 0.68

Mv 儲存物料分子量，g/g-mole 98

Q 季儲存物料量(立方公尺/季) 500

V 儲槽體積(立方公尺) 1532

N 當N＞36，Kn=(180+N)/6N；當N≦36，Kn=1 1.305483029

Kn 翻轉係數 1

Kp 產品係數 汽油及其他液體 1

Hvo 蒸氣空間(公尺) 3.015824

Wv 物料蒸氣密度(公克/立方公分) 2.34375E-06

Total1 0.00023

Total2 0.00004

Total3 0.00002

Lt 儲槽逸散量(公斤) 0.11

簡化

公式

數值

彰化縣

參數項目

固定頂槽試算公式(未控制)

計量方式－公告一般揮發性有機物儲槽排放公式

–回歸美國環保署 AP-42排放量計算公式。

–排除原擬定之門檻限制，將浮頂槽與固定頂槽一併納入徵收範圍。

–提供試算檔以利排放量計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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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得到物料蒸氣壓？
查閱化工之溶劑手冊，均會呈現各項物
料之蒸氣壓與溫度之曲線範圍值
平均日蒸氣壓差：應以年平均溫度查到
對應之蒸氣壓
真實蒸氣壓：應以申報季別之平均溫度
查到對應之蒸氣壓

內、外浮頂槽試算公式(未控
制)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4 表4：儲槽專用(續1)



進料量 單位
集氣設施名

稱

集氣效率

d

活性碳季更

換量(公斤)，

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備名稱
處理效率

f2

□公告公式

□EIA規範(文號:                                        )

□自廠係數(文號:                                      )

裝載設施

型式

集氣設施 固定床式吸附塔

計算過程說明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公斤)，

採固定床式吸附塔者

E={【a×(1-d)】+【(a×d)-

f1】}；單一設備者E=a×(1-

d×f2)；無控制效率者E=c

季物料裝載量 吸附塔以外控制設備
控制前

排放總量

(公斤)，a

裝載設備

編號
計量方式裝載物料名稱

取消門檻限制，各物種均需納入申報

僅需計算儲槽至槽車之逸散，槽車至儲槽不需納入計算

修正計量方式，直接採用排放
量申報公式，統一計量原則。

修正控制後排放量計算方式，增加
集氣設施及固定床式吸附塔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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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係數

□EIA規範(文號:                                        )

□自廠係數(文號:                                      )

HAPs排放比例(%)

P

全廠HAP控制後排放量(公斤)
計量方式個別物種(HAPs)名稱

裝載設備

編號 HL=L×P

汽油：以各批次油品之HAPs
重量百分比平均值計算
其他物料：以HI1/I1計算

個別物種

一般VOCs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5 表5：裝載操作專用



計量方式－公告一般揮發性有機物裝載操作設施排放公式

–回歸美國環保署 AP-42排放量計算公式。

–排除原擬定之門檻限制，有污染排放者均應進行申報作業。

–提供試算檔以利排放量計算。

裝載操作設施試算公式(未控制)

計算參數 單位 數值

MY kg/kg mole 98

P psia 0.0001

T ℃ 22.1

裝載型式 --
油罐卡車-以蒸氣壓平衡及濺水式灌裝式

油桶(槽)

季活動強度 M
3
灌裝量 12000.00

控制效率 % 0.00

S -- 1.00

LL kg/M
3
灌裝量 0.00

揮發性有機物

季逸散量
kg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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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5 表5：裝載操作專用(續1)



廢氣燃燒塔

編號
計量方式

計算過程

說明

廢氣處理流量是否符合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規範

廢氣總淨熱值及排放速度是否

符合「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規範

季廢氣流量

(Nm
3)

實際熱值

(MJ/Nm3)

□公告公式

□EIA規範(文號:                                        )

□自廠係數(文號:                                      )

□符合

□超過

□符合

□不符合

揮發性有機物

季排放量(公斤)，

F

廠內有設置廢氣燃燒塔者，皆需填報此表單，進行申報。

廢氣燃燒塔之定義：指煉油廠及石化廠中一種開放式燃燒裝置，該設
置包括具支撐結構之塔身、燃燒嘴、母火裝置(Pilot)、輔助燃料系
統、點火裝置及其他附屬設施。

修正為應依廢氣處理流量、廢氣總淨熱值
及排放速度是否符合「揮發性有機物空氣
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規範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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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s排放比例(%) 全廠HAPs控制後排放量(公斤)

P HF=F×P

□公告係數

□EIA規範(文號:                                        )

□自廠係數(文號:                                      )

計量方式個別物種(HAPs)名稱
廢氣燃燒塔

編號

計算過程

說明

以製程申報之排放比例加總作
為廢氣燃燒塔之排放比例

個別物種

一般VOCs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6 表6：廢氣燃燒塔專用



計量方式－公告一般揮發性有機物廢氣燃燒塔排放公式

–回歸美國環保署 AP-42排放量計算公式。

–總淨熱值及排放速度限值未符合「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則以公式回除(1-0.98)作為排放量之計算依據。

–使用時間或廢氣處理流量超過「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則以公式2倍作為排放量之計算依據。

–提供試算檔以利排放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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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季排放量(公斤)=季廢氣流量(Nm3)×實際熱值(MJ/Nm3)×6.02×10-5kg/MJ 

單位 符合法規熱值 未符合法規熱值

m3/季 25840

MJ/Nm3 1680

公斤 2613.35 0.00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公斤

二甲苯排放量

二氯甲烷排放量 0.00

乙苯排放量

0.00

0.00

三、排放量計算：請輸入白色部份之欄位，進行排放量計算。

1,2-二氯乙烷排放量 0.00

0.00

0.00苯排放量

0.00

1,1-二氯乙烷排放量

四氯乙烯排放量 0.00

三氯乙烯排放量

計算參數

601.07

30.05

甲苯排放量

揮發性有機物季排放量

苯乙烯排放量　

0.00三氯甲烷排放量

1,1,1-三氯乙烷排放量

四氯化碳排放量

季累計流量

實際熱值

0.00

0.00

廢氣燃燒塔試算公式
計量方式－公告個別物種
廢氣燃燒塔排放公式

–以製程申報之排放比例加總作為
廢氣燃燒塔之排放比例

n

n

n

n

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

個別物種

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

個別物種

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

個別物種

+++
++

+++

+
+++

......
......

......

......

21

21

2

21

1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6 表6：廢氣燃燒塔專用(續1)



□公告係數

□EIA規範(文號:                                        )

□自廠係數(文號:                                      )

全廠HAP控制後排放量(公斤)

HW=W×P

HAPs排放比例(%)

P
計量方式個別物種(HAPs)名稱

設施

編號

單位排放強度(公

斤)
單位 季廢水處理量 單位

集氣設施

名稱

集氣效率

d

活性碳季

更換量(公

斤)，e

處理

效率

f1=e*0.2

控制設備名

稱

處理效率

f2

□公告係數

□EIA規範(文號:                                        )

□自廠係數(文號:                                      )

吸附塔以外控制設備
控制後之排放總量(公斤)，

採固定床式吸附塔者

E={【a×(1-d)】+【(a×d)-

f1】}；單一設備者E=a×(1-d

×f2)；無控制效率者E=c

估算基礎

設施編號

固定床式吸附塔

類別

□廢水處理場

□油水分離池

計量方式

排放係數
控制前

排放總量

(公斤)，a

集氣設施

與第一期程計算方式與
表單內容一致

修正控制後排放量計算方式，增加
集氣設施及固定床式吸附塔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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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告排放比例進行計算

個別物種

一般VOCs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7 表7：廢水處理場與油水分離池專用



計量方式－公告一般揮發性有機物油水分離池/廢水處理設施排放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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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排放量(公斤/季) ＝排放係數 × 季廢水處理量 × 控制效率

適用對象：含石化製廢水者，包含聯合污水處理廠

排放係數：
– 油水分離池：0.6 [單位：kg/廢水處理量(立方公尺)](未設置頂蓋或回收系統者)
– 油水分離池：0.024 [單位：kg/廢水處理量(立方公尺)](有設置頂蓋或回收系統者)
– 廢水處理設施：0.005 [單位：kg/廢水處理量(立方公尺)]

控制因子：
– 視後端防制設備或方式配合控制效率附表擇取控制效率進行計量。

油水分離
池/廢水處
理設施之
排放係數

「備註欄」：標示
適用對象及完整計量
公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7 表7：廢水處理場與油水分離池專用(續1)



計量方式－公告個別物種油水分離池/廢水處理設施排放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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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s排放量(公斤/季) ＝排放比例 × VOCs申報排放量

油水分離池
/廢水處理
設施HAPs之
排放比例

「備註欄」：標
示排除申報方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7 表7：廢水處理場與油水分離池專用(續2)



排放係數

單位排放強度

(公斤/小時，個)，a

季總操作時數

(小時)，b1

元件數(個)

c1

季總操作時數

(小時)，b2

元件數(個)

c2

季總操作時數

(小時)，b3

元件數(個)

c3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輕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重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輕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重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壓縮機軸封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釋壓閥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法蘭 全部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開口閥 全部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輕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重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輕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重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壓縮機軸封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釋壓閥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法蘭 全部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開口閥 全部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輕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重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輕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重質液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壓縮機軸封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釋壓閥 氣體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法蘭 全部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開口閥 全部
□公告係數；□EIA規範；□自廠係數

(文號：                                                      )

本頁次 總頁次

排放總量

(公斤)

O=Σdi

柒

、

設

備

元

件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與

個

別

物

種

排

放

量

計

算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管制編號：                                               】

   製程名稱：                                           製程編號：                                                                               （所屬月份：       年       月至       年       月）

一、揮發性有機物設備元件排放量計算

該區間排放

總量(公斤)

d=Σ(a×bi×ci)

洩漏

濃度

C(ppm)

備註

洩漏區間≦5ppm之

元件數(個)

【表8.1、設備元件-揮發性有機物專用】

泵浦軸封

閥

泵浦軸封

5

＜C≦

1,000

1,000

＜C＜

10,000

C≧

10,000

估算基礎 批次操作適用

閥

閥

泵浦軸封

項目 計量方式

與第一期程申報表單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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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檢測結果進行洩漏濃
度區間係數選用與排放量
計算。

洩漏濃度<5ppm，排
放量視為0。

此資訊仍需進行統
計申報

修正為5 ppm＜C≦1000 ppm 

批次操作者，應分別填
寫其季總操作時數，與
元件數。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8 表8.1：設備元件-一般VOCs專用



計量方式－公告一般揮發性有機物設備元件排放公式

設備元件排放量(公斤/季)
＝ {∑(各濃度區間元件數量× 對應之排放係數×季操作時數)}

–排放係數：分為石油煉製業及各行業兩者，個別再依不同之元件種類、濃度區
間區分排放係數值。
•洩漏濃度區間：5 ppm＜C≦1000 ppm、1001~9999ppm、≧10000ppm。
•排放係數單位：kg/操作時數．個數
•設備元件之洩漏濃度低於5ppm者不需計量。

依設備元
件種類、
洩漏濃度
擇取適用
之排放係

數

「備註欄」：標示完整
計量公式及注意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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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8 表8.1：設備元件-一般VOCs專用(續1)



HAPs排放比例

(%)

P

全廠設備元件HAP排放量(公斤)
製程名稱

製程

編號
計量方式個別物種(HAPs)名稱

□行業製程排放比例

□行業製程排放比例-其他

    (包含EIA,管道檢測,自廠係數)

□其他(自行舉證排放比例)

HO=O×P

計量方式
–情形一：業者無法區分各單元間設備元件數量時，其排放量之計算方式：

–情形二：業者可區分儲槽之設備元件數量時，其排放量之計算方式：

13種個別物種可採用公告
製程排放比例或自行驗證

排放比例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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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元件總排放量=製程之HAPs比例×設備元件之VOCs排放量

設備元件總排放量=儲槽之設備元件排放量+其餘製程設備元件排放量。

(1)儲槽之設備元件排放量=儲槽物料中之HAPs比例×設備元件之VOCs排放量

(2)其餘製程設備元件排放量=製程之HAPs比例×設備元件之VOCs排放量

五、填報方式說明五、填報方式說明

5.8 表8.2：設備元件個別物種計算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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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窗口-
第二期程空污費申報方式、計量、法規、網路申報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80號8樓
-(02)2775-3919＃204、234、236
、245、310、277、27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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